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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文 件

闽医保〔2022〕12 号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福建省优化

医保领域便民服务十二条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直相关部

门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《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

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9 号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福建省优

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十二条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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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十二条措施

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《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

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39 号），进一步推进我省医保领域“放管

服”改革，提升我省医保服务水平，现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完善医保经办管理服务体系。2022 年底前，所有乡镇（街

道）便民服务中心应明示医保服务岗位，配备医保服务专兼职工

作人员；在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中安排人员兼任医保协理员，负

责基本医保政策的宣传解答等。

责任单位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，省

医保局、省委编办（以下任务均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

实验区管委会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二、下放部分医保经办服务业务。2022 年底前，将参保登记

缴费、信息查询及变更、异地就医备案、零星（手工）报销初审

等基础业务下放乡镇（街道）由医保服务专兼职人员办理，鼓励

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充分发挥村（社区）医保协理员的作用，办理

医保基础业务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

三、推进医保服务标准化规范化。落实全国医保经办服务“六

统一”及全省医保经办服务“五级十五同”，统一医保政务服务

事项和办事指南，并适时调整更新。全省医保政务服务热线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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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入各地 12345 热线，加强医保知识库建设。加强医保经办服务

窗口标准化建设，2022 年底前实现全省县区以上医保经办服务标

准化窗口全覆盖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

四、推行医保经办服务就近办理。增设医保服务渠道，规范

县区以上公立医院医保服务站建设、管理和服务标准，通过政府

购买、协商等方式扩大在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医保服务站。对

接政务服务自助系统，上线标准化医保便民事项，建设定点医药

机构各类自助服务终端、综合服务终端服务模块，持续推进适老

化改造，提供终端代人办、带人办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

五、推进医保经办服务网上办理。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

平台，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、闽政通 APP、福建医保微信公众号

等公共服务平台，实现医保经办服务“掌上办”“网上办”“一

网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。在保护参保人员基本信息和数据安全的

前提下，探索实现“视频办”。将全省通办的医保政务服务高频

事项规范对接到省网上办事大厅。加强省网上办事大厅地市医保

分厅建设，依托各地政务 APP 等拓展服务渠道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

六、深化医保服务“最多跑一趟”改革。2022 年底前，推行

医保经办服务窗口“综合柜员制”，鼓励基层医保经办服务进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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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服务综合大厅。加强与人社、税务、银行等单位业务衔接，

方便群众参保登记缴费“一站式”联办。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基本

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与商业保险业务联通。全面推行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，持续“减证便民”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人社厅、省卫健委、省税务局、厦

门市税务局、福建银保监局、厦门银保监局

七、推进“一件事”集成套餐服务改革。门诊慢特病病种待

遇认定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“3+N”报销，

以及出生、企业开办、退役士兵、企业职工退休等事项，实行“一

件事”套餐，实现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一窗办成。进一步优化

已落地“一件事”套餐的线上线下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审改办，各相关部门

八、优化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。完善基本医保

关系转移接续政策，简化材料寄送，2022 年底前实现省内职工医

保关系无纸化转移、职工医保关系和个人账户同步转移；对接全

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实现转移接续“跨省通办”，缩短经办

时限。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，凡已开通跨省异地就医

住院结算的，同步开通异地就医普通门诊结算。2022 年底前将跨

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扩大到流动人口较多的乡镇、工业

区、开发区所在地定点医疗机构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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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优化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。公开医药机构申请医保定

点的条件、材料和办理流程，落实统一的协议管理经办服务操作

规范，对社会办医药机构和公立机构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。推广

定点医药机构网上签约，进一步提高协议管理效率。加快推进全

省统一的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流程。科学制定监测考核指标，

规范定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，杜绝推诿患者、过度服务或服务不

足等不规范行为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

十、拓展医保电子凭证应用。加快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和

应用工作，建设全省统一的医保收银台，支持信用支付等新型支

付方式，提供医保基金和自费费用混合支付能力。支持与“福建

码”等协同应用，实现相关医保服务，依托闽政通和医保移动支

付提供线上结算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数字办、省经济信息中心

十一、打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行为。研究制定规范我省医保

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办法，修订《福建省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

序暂行规定》等文件，依法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。落地应用医

保智能监管子系统，实现与医院信息系统全面对接。强化参保人

员信息比对和动态维护，实现退休、死亡和服刑人员信息及时变

更。加强部门联合执法，综合运用协议、行政、司法等手段，严

肃追究欺诈骗保单位和个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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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、省公安厅、省民政厅、省

司法厅、省人社厅、省监狱管理局、省药监局

十二、强化医保数据信息支撑。分期建设省级医保信息平台，

建设省级医保电子凭证中心、移动支付中心、处方流转中心的医

保云服务支撑体系以及全省医保工作端服务信息系统。在定点医

药机构落地应用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，建立常态化编码动态维

护机制，实现医保系统各业务环节统一编码。建立医保部门与财

政、税务、医院、保险等有关单位数据共享应用机制。

责任单位：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、省

数字办、省经济信息中心，各相关部门

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医疗保障局。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1 月26日印发


